
受理汽機車失竊(含車牌失竊)案件處理
程序

（第1頁，共2頁）
一、法令依據：
（一）警察偵查犯罪規範。
（二）警察機關受理刑案報案作業要點。
（三）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單一窗口實施要點。
（四）警政署74.10.23警署刑偵字第5856號函頒「全面改進車輛失竊暨車牌遺

失案件發生、破獲、尋獲轉報方式及直接輸入電腦作業方案」。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現場勘查

製作筆錄

他轄案件 本轄案件

填製失竊四
聯單

先行傳真管
轄分局

填製發生刑
案紀錄表(機
車失竊免填)

(續下頁)

受理報案人員

現場勘查人員

製作筆錄人員

受理人員

全案移送分局
處置

偵查隊人員

受理報案
一、受理報案
（一）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敘明時間和核對身分。
（二）通知備勤人員至現場處理。
二、執行階段
(一)和車主(報案人)到達現場勘
查，製作失竊位置圖。(注意
原停放地點跡證，如有其他
停車，應通知該車主說明何
時停於該處)

(二)汽(機)車車牌失竊(遺失)時，
務必詳加查證。

(三)填寫現場履勘紀錄表，請報
案人簽名。

(四)回所製作報案筆錄。
(五)填製失竊四聯單
1、第一聯送勤指中心由執勤員
或作業員輸入(先傳真再補
送)或由受理人員線上輸入。

2、第二聯送分局偵查隊。
3、第三聯交報案人。
4、第四聯受理單位存查。
(六)填寫刑案發生紀錄表及損失
財物紀錄表(機車失竊案免填
)。

受理人員



（續）受理汽機車失竊(含車牌失竊)案件處理程序（第2頁，共2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報案四聯單。
（三）通知書。
（四）陳報單。
（五）員警工作紀錄簿。
五、注意事項：
（一）受理汽(機)車車牌失竊(遺失)時，請務必詳加查證。必要時，應打電話向

汽車拖吊場或廢棄機車拖吊場確認是否被拖吊。
（二）民眾報案時，應核對身分，若非車主應於筆錄內載明與車主關係，並請

報案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驗。報案人行照或資料連同車輛被竊時，
為求便民，如已出示證明(如國民身分證)，經查詢車籍確為失車車主無
誤，即可受理。

（三）受理報案時，不論民眾行照有無過期、車籍有無被監理單位註銷或欠稅未
繳情形，經查屬實，均應依規定受理。

（四）受理他轄案件時，應以電話通知發生地管轄分局處理，再將相關資料立
即傳真管轄分局勤指中心做適當處置，由所轄勤指中心負責調度勤務並
做管制；分駐(派出)所於二十四小時內將相關資料移送分局偵查隊函轉
管轄分局辦理，另應主動告知報案人，失竊四聯單由管轄分局或分駐(派
出)所交付或逕寄。

全案移送
分局處置

全案移送
分局偵處

三、結果處置
（一）將四聯單第三聯證明聯交報案

人收執。
（二）將四聯單第一聯輸入電腦協尋，

輸入電腦後列印新增車輛認可
資料送分局偵查隊併案偵辦。

（三）將失竊位置圖、筆錄、四聯單第
二聯移送分局偵查隊偵辦。

（四）將四聯單號碼補填入「受理各
類案件登記表」。

（五）處理情形登記於工作紀錄簿。

受理人員
所 長

受理人員填寫工作紀錄簿


